对福利机构的行政处罚流程图








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出示执法证，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，听取陈述申辩





审查立案





复核





不予处罚





1、违法国家关于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，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；


2、未取得《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》擅自执业的；


3、年检不合格，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；


4、进行非法集资的；


5、未办理变更手续，其活动超出许可范围的。





当场填写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调查取证


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、检查，收集证据。





提出初步意见





局领导批准不予处罚





送达处罚告知书





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、行政处分。





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分管领导决定





制出处罚决定书





送达处罚决定书





执   行








